
日本專利審判制度 

2020年8月 



1 

日本制度 

日本 

智慧財產高等裁判所 

最高裁判所 
爭議案 
兩造對審 
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
專利、商標 
申請案 

爭議案 
(兩造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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複審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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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議案 
兩造對審 

複審案 
單造 

審判部  (準一審地位) 

特許廳(JPO) 

註： 
複審案包含專利商
標核駁上訴之案件
及核准後之異議案，
屬單造性質 



 「側臉」代表審判官 
 「腦波」和「放大鏡」代表審判官裁判的工作，意即「審查」和「職權調查」 
 「天秤」象徵著審判系統在「早期解決紛爭」中發揮的作用 
 「圓框」表示該審判決定具有「對世效」 

日本審判部意象 Logo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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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綱 

一、特許廳審判制度簡介 

二、特許廳審判部介紹 



日本專利審判制度 

日本特許廳審判部之審判程序，採用準司
法之審理程序，準用民事訴訟法規定 

(審判合議制、審判官指定等，特許法§136、§137) 

 

不服行政處分所提起之撤銷訴訟，直接進
入東京高等法院 

(特許法§178第1項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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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專利權撤

銷或宣告無效 

JPO專利異

議制度 

JPO專利無

效審判 

日本專利審判制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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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異議制度之規定 

 2015年恢復專利異議制度，不限制提起人資格，
專利公報發行日起6個月內提出(特許法§113) 

由JPO審判部審判官組成合議體審理，不歸入專
利審判制度之下 

異議審理採書面與職權審理原則，並得審理異議
人未提出之理由，但不能審理未提出之請求項(特
許法§118第1項、§120之2) 

異議申請案由3或5人之審判官組成合議體進行審
理，對維持專利權之審定，不得聲明不服(特許法
§114第4、5項) 

不服撤銷專利權之異議審定，得向東京高等法院
提起撤銷訴訟，須以特許廳長官為被告(特許法
§178第1項、§179)(異議不成立不得救濟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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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利無效審判 
 

利害關係人始得提起專利無效審判(特許法
第123條第2項) 

兩造為舉發人及專利權人，JPO非當事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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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效審判主體及事由 

「查定類審判」(被請求人為特許廳長官)：
拒絕查定不服審判(特許法§121)、訂正審判
(特許法§126) 

「當事者類審判」(被請求人為專利權人)：
專利無效審判(特許法§123)、專利權期間延
長登記無效審判(特許法§125之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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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效審判審理 

 準司法程序 

 特許廳長官指定3人至5人之審判官合議審理，審判官資格依行政
命令定之，由資深審判官擔任，至少需有13年審查官以上的資歷 

 「宣告專利無效審判」、「延長專利存續期間登記無效審判」：
原則上言詞審理；上述以外之無效審判原則上為書面審理 

 當事人未提出的理由，於無效審判程序中亦可審理(特許法§153) 

 上訴：審判官合議後審定，相當於法院第一審，不服則直接向東
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訴(特許法§178第1項) 

 法院撤銷訴訟對做成該處分的行政機關有拘束效力(行政事件訴訟
法§33第1項) 

 法院撤銷JPO審判部審定訴訟，法院只能判決維持或撤銷原審定，
不得自為判決舉發應否成立，或專利是否有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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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利侵權訴訟中無效抗辯 

被控侵權人如無拖延訴訟，抗辯系爭專利
權無效經民事庭認定成立，專利權人不得
對被控侵權人主張專利權權利，惟此效力
僅有相對效，無對世絕對效力(特許法§104
之3) 

同一專利權被控侵權人已因判決確定者，
該專利權嗣後被撤銷，被控侵權人被限制
該撤銷判決為由提起再審之訴(特許法§104
之4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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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PO人力配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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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審決取消訴訟與上訴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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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高等裁判所管轄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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